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1383號

原      告  陳蔡秀錦                                 

被      告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院長）

上列當事人間陳情事件，原告不服監察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

院台訴字第113325001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

或不備其他要件。」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

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

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

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

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

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

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

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

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

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

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

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

可見撤銷訴訟須以行政處分存在為前提，如以非屬行政處分

為標的訴請撤銷，即屬起訴不備程序要件，顯非合法且無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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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應以裁定駁回。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

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

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此參照行政程序法第92條

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可明。又人民提起課予義

務訴訟，必須其依法申請之案件經主管機關拒絕或駁回處

分，復踐行訴願程序，仍未獲得滿足之決定，始具備課予義

務訴訟之特別合法要件（實體判決要件）。所謂「依法申

請」係指人民依現行法規賦予之請求權，向該管權限機關提

出申請而言。若行政機關對於人民陳情案件在其權限範圍內

闡述法令規定意旨，並告知其正確法律救濟途徑，因非對人

民申請事項行使公權力規制任何法律效果，性質上僅屬觀念

通知，並非行政處分。是以，人民無論就非屬行政處分之行

政機關函文提起撤銷訴訟或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撤銷該

函文，或進而請求該機關作成准予申請之處分，均屬不備起

訴合法之程序要件，且無從命補正，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

之。至於行政程序法第168條規定：「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

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

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乃予人民對於行政事項，表述其

主觀上之意見，俾主管機關就相關行政事項作為修正或改進

現行作法參考，而接受陳情之行政機關對其陳情予以回覆，

並無規制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為陳情之人民縱使不滿

意，仍不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或第5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救

濟。

二、揆諸監察法第1條：「監察院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

定，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並提出糾正案，除審計權之

行使另有規定外，悉依本法之規定。」第2條：「監察院以

監察委員行使彈劾權、糾舉權及以各委員會提出糾正案。」

第4條：「監察院及監察委員得收受人民書狀，其辦法由監

察院定之。」及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1條：

「本辦法依監察法第4條之規定訂定之。」第2條：「本辦法

所稱人民書狀如下：一、監察院（以下簡稱本院）及監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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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以下簡稱委員）收受之人民陳情或檢舉文件。二、值日

委員或巡迴監察（以下簡稱巡察）委員接見陳情人之陳情

書、檢舉書或口頭陳述之意見或詢問之紀錄。」等規定意

旨，可知相對人乃國家最高監察機關，獨立行使憲法第90條

規定之同意、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並提出糾正案，而依該

法第4條及其授權訂定之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2

條規定，被告雖亦收受人民提出之陳情或檢舉文件，但人民

提出陳情或檢舉文件，在性質上僅具促請被告發動職權，並

非賦予其享有申請相對人行使監察權之公法上請求權至明，

自不屬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稱依法申請案件。是以，被告回

復人民陳情事項之函文，並未規制人民任何權利義務關係，

亦非駁回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自非行政處分，人民既無未

受有不利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被告所為函復亦非就人民行

使公法上請求權予以駁回，人民自無從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

義務訴訟救濟。

三、當事人主張因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行為受有損害，循序向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於同一程

序中，合併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者，因行政法院

就國家賠償部分，自當事人依法「附帶」提起國家賠償時起

取得審判權，而案件經行政法院審理後，如認行政訴訟部分

因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2款至第10款情形而不合法

者，此時行政訴訟既經裁定駁回，其依國家賠償法附帶提起

國家賠償之訴部分，屬附帶請求之性質，非可單獨提起之行

政訴訟，因而失所附麗，自得一併裁定駁回〔最高行政法院

98年6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㈡決議參照〕。　

四、原告因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偵辦111年

度醫偵續字第2號等案件（下稱系爭刑案），未詳查事證，

率為不起訴處分，經聲請再議，詎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

檢署）臺南檢察分署（下稱臺南分署）仍未盡調查義務，即

駁回其聲請，且就其不服再議處分聲明異議，未予回復，均

涉及瀆職等情，於民國113年4月5日向被告陳情，經被告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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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4月12日院台業肆字第1130161507號函請法務部妥處逕

復原告並副知被告（下稱系爭函）。原告對被告函請法務部

處理其陳情案件之方式不服，認其權益遭受損害，向被告提

起訴願，經被告以113年10月24日院台訴字第1133250024號

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仍不服，以被告執法過程有瀆職、違

法行政、違背法令，漠視原告合法權益為由，依行政訴訟法

第4條、第5條規定，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依同法第7條規

定合併請求賠償及道歉，並聲明：㈠監察院包庇臺南地檢署

和股違法簽結111年度醫續字第2號率為不起訴被告臺南市成

大醫院醫生許哲嘉殺人未遂重傷罪並涉嫌瀆職，經聲請再議

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8號，詎臺南分署仍未善盡調查義務既

駁回其聲請，且就其不服再議處分聲明異議，未予回復，均

涉嫌瀆職。㈡法務部抗命監察院命令不願意調查，法務部違

法行政要求高檢署調查而自己不調查，但監察院不追究。㈢

監察院為刑法第165條湮滅刑事證據罪之幫助犯。㈣高檢署

違法行政要求臺南分署調查。㈤監察院放任臺南分署沒有迴

避，臺南分署坤股自己調查自己。凡犯罪嫌疑人應該要迴避

怎可再查案，不得由犯罪嫌疑人調查。㈥監察院執法過程違

反行政程序及監察法，損害原告權利及利益，要求監察院賠

償20億1千萬元。㈦像這樣受害者不計其數，已屬曠職成

災，要求監察院開記者會道歉。　　

五、經查，原告於113年4月5日（被告收文日為113年4月10日）

以書面檢具臺南地檢署111年度醫續字第2號檢察官不起訴處

分書及臺南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8號處分書，向被告申

訴，陳請被告查辦臺南地檢署及臺南分署就系爭刑案違法不

起訴，違反行政程序，損害原告權利或利益（下稱系爭文

件），經被告以系爭函檢附系爭文件，函請法務部妥處逕復

原告並副知被告，案經法務部以113年4月19日法檢決字第11

300089880號函轉由高檢署處理（下稱113年4月19日函），

並經高檢署以113年4月29日檢紀柰113調243字第1139027772

號函轉臺南分署（下稱113年4月29日函），嗣臺南分署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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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5月10日檢坤113調7字第1139005838號函逕復原告並副知

被告（下稱113年5月10日函），有卷附系爭文件（乙證

1）、系爭函（乙證2）、法務部113年4月19日函（乙證

3）、高檢署113年4月29日函（乙證4）、臺南分署113年5月

10日函（乙證5）可稽。核諸前開說明，原告上開陳請行為

並非屬依法之申請案件，被告就其陳請事項所為系爭函之復

函，不生規制公法上權利義務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至明，

自不得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救濟，是原告起訴求為

判決如其聲明第1項至第5項所示，即屬不備起訴之合法程序

要件，且無從命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

之規定，予以裁定駁回；又原告提起之上開訴訟，均因不合

法而應裁定駁回，其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合併提起之國

家賠償之訴（即其聲明第6項、第7項部分），即失所依附，

應併予裁定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院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

第1項第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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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鄭涵勻　　　

　　　　　　　　　　

　　　　　　　　　　

為訴訟代理人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

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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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1383號
原      告  陳蔡秀錦                                  
被      告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院長）


上列當事人間陳情事件，原告不服監察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院台訴字第113325001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可見撤銷訴訟須以行政處分存在為前提，如以非屬行政處分為標的訴請撤銷，即屬起訴不備程序要件，顯非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以裁定駁回。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此參照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可明。又人民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必須其依法申請之案件經主管機關拒絕或駁回處分，復踐行訴願程序，仍未獲得滿足之決定，始具備課予義務訴訟之特別合法要件（實體判決要件）。所謂「依法申請」係指人民依現行法規賦予之請求權，向該管權限機關提出申請而言。若行政機關對於人民陳情案件在其權限範圍內闡述法令規定意旨，並告知其正確法律救濟途徑，因非對人民申請事項行使公權力規制任何法律效果，性質上僅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是以，人民無論就非屬行政處分之行政機關函文提起撤銷訴訟或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撤銷該函文，或進而請求該機關作成准予申請之處分，均屬不備起訴合法之程序要件，且無從命補正，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至於行政程序法第168條規定：「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乃予人民對於行政事項，表述其主觀上之意見，俾主管機關就相關行政事項作為修正或改進現行作法參考，而接受陳情之行政機關對其陳情予以回覆，並無規制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為陳情之人民縱使不滿意，仍不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或第5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救濟。
二、揆諸監察法第1條：「監察院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並提出糾正案，除審計權之行使另有規定外，悉依本法之規定。」第2條：「監察院以監察委員行使彈劾權、糾舉權及以各委員會提出糾正案。」第4條：「監察院及監察委員得收受人民書狀，其辦法由監察院定之。」及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監察法第4條之規定訂定之。」第2條：「本辦法所稱人民書狀如下：一、監察院（以下簡稱本院）及監察委員（以下簡稱委員）收受之人民陳情或檢舉文件。二、值日委員或巡迴監察（以下簡稱巡察）委員接見陳情人之陳情書、檢舉書或口頭陳述之意見或詢問之紀錄。」等規定意旨，可知相對人乃國家最高監察機關，獨立行使憲法第90條規定之同意、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並提出糾正案，而依該法第4條及其授權訂定之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2條規定，被告雖亦收受人民提出之陳情或檢舉文件，但人民提出陳情或檢舉文件，在性質上僅具促請被告發動職權，並非賦予其享有申請相對人行使監察權之公法上請求權至明，自不屬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稱依法申請案件。是以，被告回復人民陳情事項之函文，並未規制人民任何權利義務關係，亦非駁回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自非行政處分，人民既無未受有不利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被告所為函復亦非就人民行使公法上請求權予以駁回，人民自無從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救濟。
三、當事人主張因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行為受有損害，循序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於同一程序中，合併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者，因行政法院就國家賠償部分，自當事人依法「附帶」提起國家賠償時起取得審判權，而案件經行政法院審理後，如認行政訴訟部分因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2款至第10款情形而不合法者，此時行政訴訟既經裁定駁回，其依國家賠償法附帶提起國家賠償之訴部分，屬附帶請求之性質，非可單獨提起之行政訴訟，因而失所附麗，自得一併裁定駁回［最高行政法院98年6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㈡決議參照］。　
四、原告因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偵辦111年度醫偵續字第2號等案件（下稱系爭刑案），未詳查事證，率為不起訴處分，經聲請再議，詎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臺南檢察分署（下稱臺南分署）仍未盡調查義務，即駁回其聲請，且就其不服再議處分聲明異議，未予回復，均涉及瀆職等情，於民國113年4月5日向被告陳情，經被告以113年4月12日院台業肆字第1130161507號函請法務部妥處逕復原告並副知被告（下稱系爭函）。原告對被告函請法務部處理其陳情案件之方式不服，認其權益遭受損害，向被告提起訴願，經被告以113年10月24日院台訴字第1133250024號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仍不服，以被告執法過程有瀆職、違法行政、違背法令，漠視原告合法權益為由，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5條規定，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依同法第7條規定合併請求賠償及道歉，並聲明：㈠監察院包庇臺南地檢署和股違法簽結111年度醫續字第2號率為不起訴被告臺南市成大醫院醫生許哲嘉殺人未遂重傷罪並涉嫌瀆職，經聲請再議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8號，詎臺南分署仍未善盡調查義務既駁回其聲請，且就其不服再議處分聲明異議，未予回復，均涉嫌瀆職。㈡法務部抗命監察院命令不願意調查，法務部違法行政要求高檢署調查而自己不調查，但監察院不追究。㈢監察院為刑法第165條湮滅刑事證據罪之幫助犯。㈣高檢署違法行政要求臺南分署調查。㈤監察院放任臺南分署沒有迴避，臺南分署坤股自己調查自己。凡犯罪嫌疑人應該要迴避怎可再查案，不得由犯罪嫌疑人調查。㈥監察院執法過程違反行政程序及監察法，損害原告權利及利益，要求監察院賠償20億1千萬元。㈦像這樣受害者不計其數，已屬曠職成災，要求監察院開記者會道歉。　　
五、經查，原告於113年4月5日（被告收文日為113年4月10日）以書面檢具臺南地檢署111年度醫續字第2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及臺南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8號處分書，向被告申訴，陳請被告查辦臺南地檢署及臺南分署就系爭刑案違法不起訴，違反行政程序，損害原告權利或利益（下稱系爭文件），經被告以系爭函檢附系爭文件，函請法務部妥處逕復原告並副知被告，案經法務部以113年4月19日法檢決字第11300089880號函轉由高檢署處理（下稱113年4月19日函），並經高檢署以113年4月29日檢紀柰113調243字第1139027772號函轉臺南分署（下稱113年4月29日函），嗣臺南分署以113年5月10日檢坤113調7字第1139005838號函逕復原告並副知被告（下稱113年5月10日函），有卷附系爭文件（乙證1）、系爭函（乙證2）、法務部113年4月19日函（乙證3）、高檢署113年4月29日函（乙證4）、臺南分署113年5月10日函（乙證5）可稽。核諸前開說明，原告上開陳請行為並非屬依法之申請案件，被告就其陳請事項所為系爭函之復函，不生規制公法上權利義務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至明，自不得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救濟，是原告起訴求為判決如其聲明第1項至第5項所示，即屬不備起訴之合法程序要件，且無從命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之規定，予以裁定駁回；又原告提起之上開訴訟，均因不合法而應裁定駁回，其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合併提起之國家賠償之訴（即其聲明第6項、第7項部分），即失所依附，應併予裁定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院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鄭涵勻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1383號
原      告  陳蔡秀錦                                  
被      告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院長）

上列當事人間陳情事件，原告不服監察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
院台訴字第113325001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
    不備其他要件。」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
    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
    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
    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
    院提起撤銷訴訟。」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
    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
    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
    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
    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
    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
    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可
    見撤銷訴訟須以行政處分存在為前提，如以非屬行政處分為
    標的訴請撤銷，即屬起訴不備程序要件，顯非合法且無從補
    正，應以裁定駁回。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
    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
    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此參照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
    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可明。又人民提起課予義務
    訴訟，必須其依法申請之案件經主管機關拒絕或駁回處分，
    復踐行訴願程序，仍未獲得滿足之決定，始具備課予義務訴
    訟之特別合法要件（實體判決要件）。所謂「依法申請」係
    指人民依現行法規賦予之請求權，向該管權限機關提出申請
    而言。若行政機關對於人民陳情案件在其權限範圍內闡述法
    令規定意旨，並告知其正確法律救濟途徑，因非對人民申請
    事項行使公權力規制任何法律效果，性質上僅屬觀念通知，
    並非行政處分。是以，人民無論就非屬行政處分之行政機關
    函文提起撤銷訴訟或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撤銷該函文，
    或進而請求該機關作成准予申請之處分，均屬不備起訴合法
    之程序要件，且無從命補正，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至
    於行政程序法第168條規定：「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
    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
    向主管機關陳情。」乃予人民對於行政事項，表述其主觀上
    之意見，俾主管機關就相關行政事項作為修正或改進現行作
    法參考，而接受陳情之行政機關對其陳情予以回覆，並無規
    制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為陳情之人民縱使不滿意，仍
    不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或第5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救濟。
二、揆諸監察法第1條：「監察院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
    ，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並提出糾正案，除審計權之行
    使另有規定外，悉依本法之規定。」第2條：「監察院以監
    察委員行使彈劾權、糾舉權及以各委員會提出糾正案。」第
    4條：「監察院及監察委員得收受人民書狀，其辦法由監察
    院定之。」及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1條：「本
    辦法依監察法第4條之規定訂定之。」第2條：「本辦法所稱
    人民書狀如下：一、監察院（以下簡稱本院）及監察委員（
    以下簡稱委員）收受之人民陳情或檢舉文件。二、值日委員
    或巡迴監察（以下簡稱巡察）委員接見陳情人之陳情書、檢
    舉書或口頭陳述之意見或詢問之紀錄。」等規定意旨，可知
    相對人乃國家最高監察機關，獨立行使憲法第90條規定之同
    意、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並提出糾正案，而依該法第4條
    及其授權訂定之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2條規定
    ，被告雖亦收受人民提出之陳情或檢舉文件，但人民提出陳
    情或檢舉文件，在性質上僅具促請被告發動職權，並非賦予
    其享有申請相對人行使監察權之公法上請求權至明，自不屬
    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稱依法申請案件。是以，被告回復人民
    陳情事項之函文，並未規制人民任何權利義務關係，亦非駁
    回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自非行政處分，人民既無未受有不
    利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被告所為函復亦非就人民行使公法
    上請求權予以駁回，人民自無從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
    訟救濟。
三、當事人主張因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行為受有損害，循序向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於同一程
    序中，合併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者，因行政法院
    就國家賠償部分，自當事人依法「附帶」提起國家賠償時起
    取得審判權，而案件經行政法院審理後，如認行政訴訟部分
    因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2款至第10款情形而不合法
    者，此時行政訴訟既經裁定駁回，其依國家賠償法附帶提起
    國家賠償之訴部分，屬附帶請求之性質，非可單獨提起之行
    政訴訟，因而失所附麗，自得一併裁定駁回［最高行政法院9
    8年6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㈡決議參照］。　
四、原告因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偵辦111年
    度醫偵續字第2號等案件（下稱系爭刑案），未詳查事證，
    率為不起訴處分，經聲請再議，詎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
    檢署）臺南檢察分署（下稱臺南分署）仍未盡調查義務，即
    駁回其聲請，且就其不服再議處分聲明異議，未予回復，均
    涉及瀆職等情，於民國113年4月5日向被告陳情，經被告以1
    13年4月12日院台業肆字第1130161507號函請法務部妥處逕
    復原告並副知被告（下稱系爭函）。原告對被告函請法務部
    處理其陳情案件之方式不服，認其權益遭受損害，向被告提
    起訴願，經被告以113年10月24日院台訴字第1133250024號
    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仍不服，以被告執法過程有瀆職、違
    法行政、違背法令，漠視原告合法權益為由，依行政訴訟法
    第4條、第5條規定，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依同法第7條規
    定合併請求賠償及道歉，並聲明：㈠監察院包庇臺南地檢署
    和股違法簽結111年度醫續字第2號率為不起訴被告臺南市成
    大醫院醫生許哲嘉殺人未遂重傷罪並涉嫌瀆職，經聲請再議
    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8號，詎臺南分署仍未善盡調查義務既
    駁回其聲請，且就其不服再議處分聲明異議，未予回復，均
    涉嫌瀆職。㈡法務部抗命監察院命令不願意調查，法務部違
    法行政要求高檢署調查而自己不調查，但監察院不追究。㈢
    監察院為刑法第165條湮滅刑事證據罪之幫助犯。㈣高檢署違
    法行政要求臺南分署調查。㈤監察院放任臺南分署沒有迴避
    ，臺南分署坤股自己調查自己。凡犯罪嫌疑人應該要迴避怎
    可再查案，不得由犯罪嫌疑人調查。㈥監察院執法過程違反
    行政程序及監察法，損害原告權利及利益，要求監察院賠償
    20億1千萬元。㈦像這樣受害者不計其數，已屬曠職成災，要
    求監察院開記者會道歉。　　
五、經查，原告於113年4月5日（被告收文日為113年4月10日）
    以書面檢具臺南地檢署111年度醫續字第2號檢察官不起訴處
    分書及臺南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8號處分書，向被告申
    訴，陳請被告查辦臺南地檢署及臺南分署就系爭刑案違法不
    起訴，違反行政程序，損害原告權利或利益（下稱系爭文件
    ），經被告以系爭函檢附系爭文件，函請法務部妥處逕復原
    告並副知被告，案經法務部以113年4月19日法檢決字第1130
    0089880號函轉由高檢署處理（下稱113年4月19日函），並
    經高檢署以113年4月29日檢紀柰113調243字第1139027772號
    函轉臺南分署（下稱113年4月29日函），嗣臺南分署以113
    年5月10日檢坤113調7字第1139005838號函逕復原告並副知
    被告（下稱113年5月10日函），有卷附系爭文件（乙證1）
    、系爭函（乙證2）、法務部113年4月19日函（乙證3）、高
    檢署113年4月29日函（乙證4）、臺南分署113年5月10日函
    （乙證5）可稽。核諸前開說明，原告上開陳請行為並非屬
    依法之申請案件，被告就其陳請事項所為系爭函之復函，不
    生規制公法上權利義務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至明，自不得
    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救濟，是原告起訴求為判決如
    其聲明第1項至第5項所示，即屬不備起訴之合法程序要件，
    且無從命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之規定
    ，予以裁定駁回；又原告提起之上開訴訟，均因不合法而應
    裁定駁回，其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合併提起之國家賠償
    之訴（即其聲明第6項、第7項部分），即失所依附，應併予
    裁定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院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
    第1項第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鄭涵勻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1383號
原      告  陳蔡秀錦                                  
被      告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院長）


上列當事人間陳情事件，原告不服監察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院台訴字第113325001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可見撤銷訴訟須以行政處分存在為前提，如以非屬行政處分為標的訴請撤銷，即屬起訴不備程序要件，顯非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以裁定駁回。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此參照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可明。又人民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必須其依法申請之案件經主管機關拒絕或駁回處分，復踐行訴願程序，仍未獲得滿足之決定，始具備課予義務訴訟之特別合法要件（實體判決要件）。所謂「依法申請」係指人民依現行法規賦予之請求權，向該管權限機關提出申請而言。若行政機關對於人民陳情案件在其權限範圍內闡述法令規定意旨，並告知其正確法律救濟途徑，因非對人民申請事項行使公權力規制任何法律效果，性質上僅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是以，人民無論就非屬行政處分之行政機關函文提起撤銷訴訟或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撤銷該函文，或進而請求該機關作成准予申請之處分，均屬不備起訴合法之程序要件，且無從命補正，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至於行政程序法第168條規定：「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乃予人民對於行政事項，表述其主觀上之意見，俾主管機關就相關行政事項作為修正或改進現行作法參考，而接受陳情之行政機關對其陳情予以回覆，並無規制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為陳情之人民縱使不滿意，仍不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或第5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救濟。
二、揆諸監察法第1條：「監察院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並提出糾正案，除審計權之行使另有規定外，悉依本法之規定。」第2條：「監察院以監察委員行使彈劾權、糾舉權及以各委員會提出糾正案。」第4條：「監察院及監察委員得收受人民書狀，其辦法由監察院定之。」及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監察法第4條之規定訂定之。」第2條：「本辦法所稱人民書狀如下：一、監察院（以下簡稱本院）及監察委員（以下簡稱委員）收受之人民陳情或檢舉文件。二、值日委員或巡迴監察（以下簡稱巡察）委員接見陳情人之陳情書、檢舉書或口頭陳述之意見或詢問之紀錄。」等規定意旨，可知相對人乃國家最高監察機關，獨立行使憲法第90條規定之同意、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並提出糾正案，而依該法第4條及其授權訂定之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2條規定，被告雖亦收受人民提出之陳情或檢舉文件，但人民提出陳情或檢舉文件，在性質上僅具促請被告發動職權，並非賦予其享有申請相對人行使監察權之公法上請求權至明，自不屬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稱依法申請案件。是以，被告回復人民陳情事項之函文，並未規制人民任何權利義務關係，亦非駁回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自非行政處分，人民既無未受有不利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被告所為函復亦非就人民行使公法上請求權予以駁回，人民自無從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救濟。
三、當事人主張因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行為受有損害，循序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於同一程序中，合併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者，因行政法院就國家賠償部分，自當事人依法「附帶」提起國家賠償時起取得審判權，而案件經行政法院審理後，如認行政訴訟部分因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2款至第10款情形而不合法者，此時行政訴訟既經裁定駁回，其依國家賠償法附帶提起國家賠償之訴部分，屬附帶請求之性質，非可單獨提起之行政訴訟，因而失所附麗，自得一併裁定駁回［最高行政法院98年6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㈡決議參照］。　
四、原告因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偵辦111年度醫偵續字第2號等案件（下稱系爭刑案），未詳查事證，率為不起訴處分，經聲請再議，詎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臺南檢察分署（下稱臺南分署）仍未盡調查義務，即駁回其聲請，且就其不服再議處分聲明異議，未予回復，均涉及瀆職等情，於民國113年4月5日向被告陳情，經被告以113年4月12日院台業肆字第1130161507號函請法務部妥處逕復原告並副知被告（下稱系爭函）。原告對被告函請法務部處理其陳情案件之方式不服，認其權益遭受損害，向被告提起訴願，經被告以113年10月24日院台訴字第1133250024號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仍不服，以被告執法過程有瀆職、違法行政、違背法令，漠視原告合法權益為由，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5條規定，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依同法第7條規定合併請求賠償及道歉，並聲明：㈠監察院包庇臺南地檢署和股違法簽結111年度醫續字第2號率為不起訴被告臺南市成大醫院醫生許哲嘉殺人未遂重傷罪並涉嫌瀆職，經聲請再議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8號，詎臺南分署仍未善盡調查義務既駁回其聲請，且就其不服再議處分聲明異議，未予回復，均涉嫌瀆職。㈡法務部抗命監察院命令不願意調查，法務部違法行政要求高檢署調查而自己不調查，但監察院不追究。㈢監察院為刑法第165條湮滅刑事證據罪之幫助犯。㈣高檢署違法行政要求臺南分署調查。㈤監察院放任臺南分署沒有迴避，臺南分署坤股自己調查自己。凡犯罪嫌疑人應該要迴避怎可再查案，不得由犯罪嫌疑人調查。㈥監察院執法過程違反行政程序及監察法，損害原告權利及利益，要求監察院賠償20億1千萬元。㈦像這樣受害者不計其數，已屬曠職成災，要求監察院開記者會道歉。　　
五、經查，原告於113年4月5日（被告收文日為113年4月10日）以書面檢具臺南地檢署111年度醫續字第2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及臺南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8號處分書，向被告申訴，陳請被告查辦臺南地檢署及臺南分署就系爭刑案違法不起訴，違反行政程序，損害原告權利或利益（下稱系爭文件），經被告以系爭函檢附系爭文件，函請法務部妥處逕復原告並副知被告，案經法務部以113年4月19日法檢決字第11300089880號函轉由高檢署處理（下稱113年4月19日函），並經高檢署以113年4月29日檢紀柰113調243字第1139027772號函轉臺南分署（下稱113年4月29日函），嗣臺南分署以113年5月10日檢坤113調7字第1139005838號函逕復原告並副知被告（下稱113年5月10日函），有卷附系爭文件（乙證1）、系爭函（乙證2）、法務部113年4月19日函（乙證3）、高檢署113年4月29日函（乙證4）、臺南分署113年5月10日函（乙證5）可稽。核諸前開說明，原告上開陳請行為並非屬依法之申請案件，被告就其陳請事項所為系爭函之復函，不生規制公法上權利義務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至明，自不得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救濟，是原告起訴求為判決如其聲明第1項至第5項所示，即屬不備起訴之合法程序要件，且無從命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之規定，予以裁定駁回；又原告提起之上開訴訟，均因不合法而應裁定駁回，其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合併提起之國家賠償之訴（即其聲明第6項、第7項部分），即失所依附，應併予裁定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院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鄭涵勻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1383號
原      告  陳蔡秀錦                                  
被      告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院長）

上列當事人間陳情事件，原告不服監察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院台訴字第113325001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可見撤銷訴訟須以行政處分存在為前提，如以非屬行政處分為標的訴請撤銷，即屬起訴不備程序要件，顯非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以裁定駁回。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此參照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可明。又人民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必須其依法申請之案件經主管機關拒絕或駁回處分，復踐行訴願程序，仍未獲得滿足之決定，始具備課予義務訴訟之特別合法要件（實體判決要件）。所謂「依法申請」係指人民依現行法規賦予之請求權，向該管權限機關提出申請而言。若行政機關對於人民陳情案件在其權限範圍內闡述法令規定意旨，並告知其正確法律救濟途徑，因非對人民申請事項行使公權力規制任何法律效果，性質上僅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是以，人民無論就非屬行政處分之行政機關函文提起撤銷訴訟或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撤銷該函文，或進而請求該機關作成准予申請之處分，均屬不備起訴合法之程序要件，且無從命補正，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至於行政程序法第168條規定：「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乃予人民對於行政事項，表述其主觀上之意見，俾主管機關就相關行政事項作為修正或改進現行作法參考，而接受陳情之行政機關對其陳情予以回覆，並無規制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為陳情之人民縱使不滿意，仍不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或第5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救濟。
二、揆諸監察法第1條：「監察院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並提出糾正案，除審計權之行使另有規定外，悉依本法之規定。」第2條：「監察院以監察委員行使彈劾權、糾舉權及以各委員會提出糾正案。」第4條：「監察院及監察委員得收受人民書狀，其辦法由監察院定之。」及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監察法第4條之規定訂定之。」第2條：「本辦法所稱人民書狀如下：一、監察院（以下簡稱本院）及監察委員（以下簡稱委員）收受之人民陳情或檢舉文件。二、值日委員或巡迴監察（以下簡稱巡察）委員接見陳情人之陳情書、檢舉書或口頭陳述之意見或詢問之紀錄。」等規定意旨，可知相對人乃國家最高監察機關，獨立行使憲法第90條規定之同意、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並提出糾正案，而依該法第4條及其授權訂定之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2條規定，被告雖亦收受人民提出之陳情或檢舉文件，但人民提出陳情或檢舉文件，在性質上僅具促請被告發動職權，並非賦予其享有申請相對人行使監察權之公法上請求權至明，自不屬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稱依法申請案件。是以，被告回復人民陳情事項之函文，並未規制人民任何權利義務關係，亦非駁回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自非行政處分，人民既無未受有不利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被告所為函復亦非就人民行使公法上請求權予以駁回，人民自無從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救濟。
三、當事人主張因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行為受有損害，循序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於同一程序中，合併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者，因行政法院就國家賠償部分，自當事人依法「附帶」提起國家賠償時起取得審判權，而案件經行政法院審理後，如認行政訴訟部分因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2款至第10款情形而不合法者，此時行政訴訟既經裁定駁回，其依國家賠償法附帶提起國家賠償之訴部分，屬附帶請求之性質，非可單獨提起之行政訴訟，因而失所附麗，自得一併裁定駁回［最高行政法院98年6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㈡決議參照］。　
四、原告因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偵辦111年度醫偵續字第2號等案件（下稱系爭刑案），未詳查事證，率為不起訴處分，經聲請再議，詎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臺南檢察分署（下稱臺南分署）仍未盡調查義務，即駁回其聲請，且就其不服再議處分聲明異議，未予回復，均涉及瀆職等情，於民國113年4月5日向被告陳情，經被告以113年4月12日院台業肆字第1130161507號函請法務部妥處逕復原告並副知被告（下稱系爭函）。原告對被告函請法務部處理其陳情案件之方式不服，認其權益遭受損害，向被告提起訴願，經被告以113年10月24日院台訴字第1133250024號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仍不服，以被告執法過程有瀆職、違法行政、違背法令，漠視原告合法權益為由，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5條規定，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依同法第7條規定合併請求賠償及道歉，並聲明：㈠監察院包庇臺南地檢署和股違法簽結111年度醫續字第2號率為不起訴被告臺南市成大醫院醫生許哲嘉殺人未遂重傷罪並涉嫌瀆職，經聲請再議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8號，詎臺南分署仍未善盡調查義務既駁回其聲請，且就其不服再議處分聲明異議，未予回復，均涉嫌瀆職。㈡法務部抗命監察院命令不願意調查，法務部違法行政要求高檢署調查而自己不調查，但監察院不追究。㈢監察院為刑法第165條湮滅刑事證據罪之幫助犯。㈣高檢署違法行政要求臺南分署調查。㈤監察院放任臺南分署沒有迴避，臺南分署坤股自己調查自己。凡犯罪嫌疑人應該要迴避怎可再查案，不得由犯罪嫌疑人調查。㈥監察院執法過程違反行政程序及監察法，損害原告權利及利益，要求監察院賠償20億1千萬元。㈦像這樣受害者不計其數，已屬曠職成災，要求監察院開記者會道歉。　　
五、經查，原告於113年4月5日（被告收文日為113年4月10日）以書面檢具臺南地檢署111年度醫續字第2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及臺南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8號處分書，向被告申訴，陳請被告查辦臺南地檢署及臺南分署就系爭刑案違法不起訴，違反行政程序，損害原告權利或利益（下稱系爭文件），經被告以系爭函檢附系爭文件，函請法務部妥處逕復原告並副知被告，案經法務部以113年4月19日法檢決字第11300089880號函轉由高檢署處理（下稱113年4月19日函），並經高檢署以113年4月29日檢紀柰113調243字第1139027772號函轉臺南分署（下稱113年4月29日函），嗣臺南分署以113年5月10日檢坤113調7字第1139005838號函逕復原告並副知被告（下稱113年5月10日函），有卷附系爭文件（乙證1）、系爭函（乙證2）、法務部113年4月19日函（乙證3）、高檢署113年4月29日函（乙證4）、臺南分署113年5月10日函（乙證5）可稽。核諸前開說明，原告上開陳請行為並非屬依法之申請案件，被告就其陳請事項所為系爭函之復函，不生規制公法上權利義務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至明，自不得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救濟，是原告起訴求為判決如其聲明第1項至第5項所示，即屬不備起訴之合法程序要件，且無從命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之規定，予以裁定駁回；又原告提起之上開訴訟，均因不合法而應裁定駁回，其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合併提起之國家賠償之訴（即其聲明第6項、第7項部分），即失所依附，應併予裁定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院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鄭涵勻　　　　　　　　　　　　　　　　　　　　　　　



